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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筆撥款獨立檢討委員會 

主席 

王英偉先生： 

 

事項事項事項事項：：：：就整筆撥款檢討提供意見就整筆撥款檢討提供意見就整筆撥款檢討提供意見就整筆撥款檢討提供意見    

 

 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乃由一群弱能兒童家長於 1986 年成立的自助組織，翌年

註冊為非牟利慈善團體，並於 2001 年轉為公司註冊。本會現時會員人數逾一千

六百個家庭，多年來為爭取弱能人士的平等機會、推廣公民教育及發揮家長

自助、互助的精神而努力不懈。 

 

本會感謝  貴委員會主動安排 7 月 25 日的分享會，讓一眾服務使用者可以直

接與您溝通，反映對整筆撥款制度的意見。會議當日氣氛熱烈，提問、回應、交

流、討論之聲不絕，足見大家對社會服務政策及質素之關心，誠懇期望  貴委員

會關注各方意見，廣納言論，促成客觀、具體及有效的檢討工作。現特致函  閣

下，以書面形式表達本會對整筆撥款的意見，同時就 7 月 25 日分享會上部份討論

作出補充與回應： 

 

(一) 整筆撥款：彈性有餘、監察不足 

 

1.1 在推行整筆撥款機制前，機構以實報實銷方式得到社會福利署的資助，所有支

出須按署方所定指引使用。整筆撥款的實行無疑增加了機構在營運各項社會服務

上的彈性，讓機構可以有自主空間靈活管理各項服務。不過，彈性與監察必須平

衡，否則只會令服務規劃或設計更加混亂，服務質素難以監察。現況似乎是彈性

有餘，監察不足。 

 

1.2 雖然署方有運用 Service Performance Monitoring System (SPMS)監察機構所提供

服務的標準，惟這個系統傾向監察服務的量，遠多於監察服務的質。即使署方抽

樣向機構進行外評，但這個做法令署方從服務使用者身上直接取得意見的程度又

有多少呢? 

 

1.3 此外，部份機構同時提供受署方資助的服務或自行開辦一些自負盈虧服務，以

滿足不同服務使用者的需要。惟署方對此兩類服務資源的調撥能否施以恰當的監

管呢? 家長觀察到有些機構的 A 服務單位(假設是一個自負盈虧服務)某一個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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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職，由於未有新同事即時接任，於是請 B服務單位(假設是一個受資助服務)的一

個同事兼顧 A服務的工作崗位，歷時可能達數個月，造成 B服務同事工作量大增

之餘，無可避免地影響了 B服務的質素，影響了我們的孩子。 

 

1.4 閣下於分享會上回應，由於市場人手聘用競爭大，機構可能無法即時聘請合適

人選以致需在其他服務單位調動人手，作為一個過渡安排。本會對此深表明白，

因自助組織的員工薪酬較其他服務機構為低，我們常遇到人手轉動及在聘請工作

上遇有困難。不過，本會希望  閣下了解，部份機構乃刻意延遲聘請程序(例如 A

服務甲君離職後一段時間才展開聘請程序，令服務崗位真空數月)，以求慳省數個

月的人手費用作為儲備。我們不知道機構用意所在，其出發點可能亦屬良好意願 

(增加儲備以避免機構陷入財困危機)，但作為家長，我們深知這個是愚昧的節流策

略。一個持續運作的服務單位缺少一個人手達數月，服務質量下降之餘，亦會令

突然要兼顧離職者工作量的同工壓力大增，令前線工作員的怨氣更大，最終影響

的就是服務的質與量。 

 

1.5 閣下於分享會上遂鼓勵家長將服務意見直接表達予相關機構，以促進服務的改

善，惟家長即時回應未必每個家長均有勇氣將每種意見坦誠反映予服務機構，她

們擔心如機構不歡迎家長所表達的意見，最終其子女會獲得更差的服務待遇。 

 

1.6 就此，  閣下提出建議署方成立一個獨立系統，接受家長對資助機構的意見或

投訴，以便介入調查及跟進。與會者大多對此表示歡迎，本會不反對有類似機制

的設立，惟我們認為在設計上要謹慎，以免得一失二。作為一個家長自助組織，

我們堅守及秉持家長與機構及當局乃合作伙伴之精神，我們期望三方朝著同一目

標(為弱勢社群謀求福祉)而工作，通力及和諧的合作可以促進優質服務的誕生。我

們不希望設立一個獨立收集家長意見的機制後，卻造成兩個角色對立的局面，最

終破壞了機構與家長間的互信關係。 

 

1.7 除了設立獨立機制收集服務使用者的意見，是否有其他形式促成三方的和諧合

作呢? 現時，大部份機構的董事會或執行委員會均由社會賢達或高層職員參與，前

者屬社會上的知名人士，未必熟悉復康界的需要; 後者非走在前線，可能未可清楚

掌握前線服務的情況。故此，署方能否推動機構邀請服務使用者參與董事會或執

行委員會，藉此引入服務使用者的聲音，在一個平等的工作平台上讓大家互相合

作? 須知道所有服務的規劃或運作均會通過機構內董事會的討論，此舉除可以協助

專業人員了解服務使用者的需要外，更有利優質服務的運作與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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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機構對整筆撥款的不信任引致過多擔心帶來的惡果 

 

2.1 我們觀察所見，大部份機構對整筆撥款這個資助模式是心存恐懼。由於職員薪

金不再是實報實銷，改以中位數作撥款基準，機構擔心有朝一日會用盡所有資助(特

別是成立歷史久遠的機構)，於是乎“好天收埋落雨柴”，機構不停節流以積穀防

飢，機構儲備超過 20 億這個數據正好反映出這些擔心。 

 

2.2 誠如分享會上大家所談及的，事情是存有矛盾的：機構表示撥款不足，惟卻有

十分可觀的儲備金額。究竟是署方計算的整筆撥款基準有所不足而引致機構的擔

心? 或是機構管理層未能適應新制度所導致的負面反應? 作為家長，我們無法得知

機構的擔心是合理或過慮，我們只知道，過度收緊開支最終影響的是我們孩子的

服務質量，例如: 削減薪酬、調整人手(同工承擔額外工作以致工作量增加)、收費

項目增加、外出活動減少、超收服務名額等。 

 

2.3 我們認為署方有責任積極與機構保持良好溝通，紓解她們過多的擔心。此外，

署方在推行整筆撥款前雖有為機構管理層提供訓練，但究竟訓練是否足夠? 管理層

同工的吸受及準備又是否足夠? 須知道機構管理層同事亦多是社工訓練出身，他們

既有的財務管理知識或技巧可能不足以令他們熟練地推行整筆撥款，而他們是否

能夠順利適應這個資助模式又是直接影響整筆撥款的成效。 

 

(三) 競投服務惡化了整筆撥款對服務質素的影響 

    

3.1 整筆撥款與競投服務系統於差不多的時間推出，我們明白競投服務原意是促進

機構的創意，運用競爭鼓勵進步。但是，我們觀察到競投服務進一步惡化整筆撥

款帶來的負面影響。因為要成功爭取到新服務的營運權，避免對手勝出，機構變

得封閉，缺少交流，大家不輕易將自己成功的服務心得加以分享。此外，在撰寫

新服務的競投書時“賣大包”，提出許多要求以外的增值服務。例如原來的服務

要求名額是 50名，機構則表示可提供 53個服務名額。此舉可能換取到成功投得服

務，卻造成前線同工工作量大增，資源投放與服務指標不配對，不足的資源竟得

出高額的服務量，過程中就是犧牲了服務質素。 

 

3.2 由於機構提高服務指標及部份競投服務不獲提供地方，致令服務人數增加、地

方面積不變、衛生配套不足，設施缺乏、地方更形擠迫，嚴重影響服務使用者的

生活質素及福祉。因受地方限制，迫使各項設備成為多功能設備，同一地方既是

飯堂，也是活動室、休息室、工作間、休閒娛樂，運動競技場……學員若要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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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式，選擇自己的空間也不能從心所欲，何來優質服務標準？ 

 

(四) 本會收集家長意見所知悉的服務情況 

 

4.1 部份家長覺得整筆撥款推行後，中心同工的工作態度好像較積極，不過，部份

同工要兼顧的工作增多，引致部份工作的人手比例相應下調，服務質素下降，家

長們要到中心協助中心運作的工作比整筆撥款推行前更多。例如有家長反映在殘

疾人士護理院舍，照顧員職系的人手轉動大，人力不足，有家長的殘疾子女賴尿

弄污尿片，要兩個小時後才有人手幫子女換片。家長不忍心子女得不到及時的照

顧，即使子女已入住院舍，仍然堅持每天到院舍照料嚴重殘疾的子女數小時。在

提及這些個案時，分享會上另有家長反映因院舍照顧員人手不足，兒子要隔天才

可以洗澡，兒子的臭味引來其他人的歧視，作為母親的亦無可奈何。對於這個個

案，我們感到驚訝之餘亦非常痛心。 

 

4.2 此外，家長觀察到機構多從聘用員工方面進行節流，令資深員工不獲續約，機

構改以較低薪金聘用經驗不足甚至沒有經驗的工作員替代，實則影響服務質素; 新

入職者又多以合約形式聘用，對機構或工作沒有歸屬感，整個社會服務行業的人

手不停轉動，家長和孩子均受苦受害。由於員工流失率高，我們的弱能子女要不

停地適應不同的照顧者或工作員，子女情緒行為均受到一定影響。新員工因未能

熟悉弱兒的情況亦會影響服務質素，比如有家長的孩子原來安排了接受日間服

務，因工作員經常轉換，孩子未能適應而經常發情緒，工作員未能找出方法處理，

唯有送學員到急症室。結果，孩子因有情緒行為在幾星期內多次出入急症室，母

親對該中心服務失去信心，寧願終止服務，安排孩子返家由其貼身照顧。有需要

接受服務的家庭最終卻自動放棄使用服務的機會，令人無可奈何。 

 

4.3 部份家長感覺其所接觸的服務單位，均出現士氣低落的情況。有些機構為騰出

空間發展服務，職員的工作間也被侵吞，每天上班沒有屬於自己的地方，欠歸屬

感加上薪金幅度與市場有差距，晉升機會低、前景不太明朗，故員工流失率大，

經常出現人手緊張，有些機構甚至出現空缺一年以上仍未招募到職員，直接影響

日常運作及服務質素。家長亦覺得機構在整筆過撥款後承擔感變低，不敢對家長

作出服務承諾，令她覺得服務沒有長遠的考慮，而家長亦明白到機構的處境是不

可以作出長遠的服務承諾。 

 

4.4 部份家長表示自閉症子女在日間訓練中心接受服務的情況十分不理想。不少機

構收錄自閉症學員太多，相對要花費較大的人力資源處理他們的行為問題，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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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卻沒有就自閉症服務對象的數量增撥資源，令機構內的自閉症學員未能獲得針

對性的關顧，同時也影響其他殘障類別學員的訓練與學習。現時學前、學齡階段

的自閉症人士均可享有資源服務，而在成人服務方面卻未有銜接。此外，部份宿

舍增加名額卻沒有增加可使用的地方，令有些原已不敷用的院舍更形擠迫，影響

使用者的情緒與生活。 

 

4.5 誠如分享會上所言，家長最能反映的是服務的真實情況，我們沒有專業知識去

分析上述服務質素下降是因為整筆撥款制度所引致，或是機構管治不佳所引致。

我們無意將責任只歸究任何一方，我們相信要解決現有問題，提高服務質素乃需

多方合作。故此，家長可以做到的就是如實反映現有服務的情況，客觀分析交由

委員會跟進及處理。 

 

 作為家長，我們重視殘疾子女所接受服務的質與量; 作為自助組織，我們關心

政府與機構所提倡的政策與服務的成效。盼望本函意見有助  貴委員會進行整筆

撥款的檢討工作，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3112-0641 與本會服務經理賴婉潔姑娘聯

絡。 

 

 再次多謝委員會對服務使用者意見的關注，順祝 

 

台安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吳鳳清 

                  主席 

 

 

2008 年 8 月 5 日 

 副本抄送：  社會福利署署長余志穩先生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行政總裁方敏生女士  香港社會工作者總會會長張國柱先生    各家長自助組織主席 
 


